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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终止上市决定的公告 

 

 

 

特别提示： 

1、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证券简称：ST 星源；证券代码：

000005。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9.1.15 条

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在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后，

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3、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

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深证上〔2024〕）2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 

1、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证券简称：ST 星源 

3、证券代码：000005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1 月 30 日至 2024 年 3 月 5 日期间，通过本所交易系

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收盘价均低于 1 元，触及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9.2.1 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9.2.5 条的规定及本所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本所决定你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同时，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9.1.15 条、第 9.6.10 

条第二款的规定，你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被本所作出终止上市决

定，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你公司股票将于本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后十五个交易日

内摘牌。请你公司按照规定，做好终止上市以及后续有关工作。 

你公司如对本所作出的终止上市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登记、转让和管理事宜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关

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强制退市公司在股

票被摘牌前，应当与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签订协

议，聘请该机构在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为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

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股份重新确认及登记结算等事

宜。强制退市公司未聘请主办券商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为其指定主办券商，

并通知公司和该机构。公司应当在两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披露相关公告（公司

不再具备法人资格的情形除外）。 

关于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办理股份确权、登记和托管的手续及具体安排，公

司将另行公告。 

四、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1、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2、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17 号华乐大厦 3F 

3、联系电话：0755-82208888 

4、电子邮箱：luoxiaochun@sfc.com.cn、liuhua@sfc.com.cn 

五、公司摘牌相关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9.1.15 条、第 

9.6.10 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被作出终止上市的

决定，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公司股票将于被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后十五个

交易日内摘牌。 

六、其他重要事项 

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



议有权机关在股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七、备查文件 

《关于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4 年 4 月 11 日 


